
一、“九一八”事变之际东蒙古独立、自治活动

急于出兵占领东北。他们于

年 月日本田中内阁上台后，接连召开了“东方会议”和

“大连会议”，讨论制定新的对华政策，加紧推行其侵占中国东北及

东蒙古地区的所谓“满蒙政策”。“东方会议”之后，随着资本主义

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，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日渐尖锐。因此，日本

政府、军部及右翼法西斯团体等都主张用对外侵略来摆脱经济危机。

这样，在日本国内“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”，“满蒙问题只有以武力

解决”等舆论占了上风。日本关东军更是不断制造事端，寻找借口，

年 月炸死张作霖，继而反对张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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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尉事件”作为借口，进行战争煽动。

良实行“东北易帜”， 年 月又以“万宝山事件”和“中村

年 月 日，关东军在沈阳附近挑起“柳条湖事件”，以

此为导火线，开始向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。

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“不抵抗”政策，日军仅用 个多月的时间即

完全占领了东三省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。 年 月 日，由日本

年

侵略者一手策划操纵的“满洲国”在长春成立，清朝废帝溥仪被推

举为执政。 月，日军又占领了热河省全境。这样，东北四

省及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、昭乌达盟、卓索图盟以及呼伦贝尔、西

布特哈地区均成为日本的殖民地。这些地区的一百万蒙古族人民在

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渡过了十几个年头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受日本豢养的巴布扎布之子甘珠尔扎布、

正珠尔扎布兄弟及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的一些王公、上层和青年知识

分子，企图在关东军的支持下达到内蒙古独立的目的。

枝东北兵工厂制

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从大连赶到沈阳，召集东北蒙旗师范

学校的滕续文（哈丰阿）等青年学生筹划建立蒙古独立军的计划。同

时到关东军司令部面见本庄繁司令官、三宅光治参谋长、板垣征四

郎参谋等，要求给予枪支弹药支援。关东军方面也正想利用蒙汉之

间的民族问题实现其侵略计划，当即答应拨给

造的七九步枪和 万发子弹。 甘珠尔扎布等又将科左后旗统领包

善一（额尔敦毕力格）和科左中旗协理韩色旺召到沈阳，鼓动他们

辑，文史资料出版社，①正珠尔扎布《伪内蒙自治军始末》，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

年。



枝步

个处。同

率部参加蒙古独立军。包、韩二人答应只要有武器就可以参加。甘

珠尔扎布还派人联络盘踞在通辽一带的土匪天红（名金昌，苏鲁克

旗人）、高山，将他们编入了独立军。于是甘珠尔扎布等就利用这部

分武装成立了蒙古独立军司令部，甘自任司令，萨嘎拉扎布（巴林

右旗人，汉名郑凤翔）任参谋长，滕续文任秘书长，韩凤林（科左

中旗人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）任副官长，正珠尔扎布负责与关东军

联络，日军退伍中尉和田劲任顾问，下设宣传、军械等

灵圭）府设立了办事处。

时，还在沈阳日本租界地内的阿王（原科左后旗扎萨克亲王阿穆尔

甘珠尔扎布等把关东军拨给的

枪和 万发子弹运到科左后旗大蒿子包善一家，分发给包善一、韩

色旺、天红等所属部队。尽管如此，由于包善一、韩色旺等只是想

借机扩大个人势力，保护个人财产，对蒙古独立活动并不热心，而

所以蒙古独立军内部一开始就矛

月中旬，蒙古年

且在暗中还接受张学良的委任。

盾重重、互不统属。

甘珠尔扎布等虽然组建了蒙古独立军，但还没有制定出蒙古独

立的具体计划。他们决定“由科左后旗经过科左中旗占领通辽县整

顿队伍，再往北经过高力板、科右中旗到兴安岭索腰勒吉山会合郭

道甫的部队，以后再商议下一步的打算。

独立军各部集结在郑通线大林站一带，准备攻打通辽县城。他们首

正珠尔扎布《伪内蒙自治军始末》。

年。页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蒙古抗日救亡运动》，第

“七七”内王欣、刘忱《辽北蒙边高文彬抗日义勇军抗战始末》，《“九一八”

”号资料。满蒙藏，“满洲

本油印）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《满洲事变当时之一部分蒙旗概况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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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关东军将内蒙

月 日，

②春日行雄编著《日本和蒙古一百年》，第 页，

旅无条件交出县城，没有成功。先派人要求驻守的东北军骑兵第

月

多人。

日，甘珠尔扎布、和田劲等率领蒙古独立军一部进入城内，遭

到埋伏的守军和商团的里外夹击，被打死 独立军被迫退

回大林站，和田劲顾问跑回沈阳。

月

蒙古独立军攻打通辽失败后，又从吉林省投日的熙洽处获得武

器、资金援助，关东军方面也改派退伍大佐松井清助为顾问。

治军。

日，甘布尔扎布等又按照关东军的旨意，将蒙古军改称为内蒙自

由包善一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，韩色旺任第二军司令，甘

珠尔扎布任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，白云航任炮兵队长。第一军驻

科左后旗，第二军驻科左中旗，第三军驻科左中旗舍伯图一带。

年月 日，关东军羽山支队攻占通辽县城。

旅松井顾问率第一军一部向开鲁进攻时，被东北军第 团李守

信部和蒙汉抗日义勇军在葛家营子附近打死。甘珠尔扎布等无法控

制部队，便离开了内蒙自治军。关东军方面又派来退役少佐盘井文

雄任顾问，本间诚大尉、服部茂树等协助指挥。

自治军改编为兴安南警备军，遂成为完全由关东军控制的武装。

甘珠尔扎布、正珠尔扎布以及部分青年学生企图在关东军的支

持下实现内蒙古独立或自治的活动终告失败。

月

与此同时，其他一些王公、上层和知识分子也搞起了内蒙古独

日，在泰来召开了东部蒙旗王公立、自治的活动。 年

《东北军第三旅旅长张树森电文》，转引自姜念东等《伪满洲国史》，第

林人民出版社， 年。

本）亚西亚博物馆

页，吉

蒙古馆

印行， 年。



会议。出席会议的有扎鲁特、科右前、科右中、杜尔伯特、扎赉特、

依克明安等旗扎萨克和黑龙江各旗总管的代表巴特玛拉布坦、寿明

阿、博彦满都等，以及那木海扎布、图们满都呼、阿成嘎等。关东

军代表诹访传达了日本方面建立满洲国的计划，博彦满都介绍了在

科左三旗组织内蒙自治军的经过。会议讨论了东蒙局势和前途，通

过了六项决议：“一、各旗乘此机会独立；二、一周之内在郑家屯设

立内蒙古自治筹备处，每旗各派一名代表并配属若干随员；三、维

持费由派代表之各旗负担；四、独立范围为现内蒙古全境；五、独

立后境内不允许汉族军队驻扎；六、独立后各旗组织由蒙古人组成

的自治军，专门担任治安之责以防备汉族军队。”会议还决定在郑家

其后，在郑家屯成立了由东蒙十四旗代表

年 月，关

屯召开内蒙古王公会议。

组成的内蒙古自治筹备处。

泰来会议的决议，如决定内蒙古全境独立，成立内蒙古自治筹

备处，各旗建立自治军等，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东部地区蒙古人寻求

独立、自治的意愿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方面加紧策划建立“满洲国”

年

东军司令部制定了《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案》，决定在东北建立新的

国家，将蒙古人聚居地区作为自治区域，并人新国家之内。

月，在沈阳召开所谓“建国会议”，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，宣布东

北地区脱离中国而独立。当时没有参加会议的哲里木盟盟长齐默特

色木丕勒和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被指定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。

页。《日本和蒙古一百年》，第

纂 内蒙古关系》第一卷，

《锦州以北内蒙古王公会议召开之件》，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《满蒙关系杂



余人。关东军方面派菊竹实藏（满铁郑

年 月 日

至 参加会议的有哲盟盟长

为建立“满洲国”的需要，关东军方面又于

日在郑家屯召集了东部各旗代表会。

兼郭前旗扎萨克齐默特色木丕勒、科右中旗扎萨克业喜海顺、呼伦

贝尔总管凌升、科右后旗协理寿明阿等王公上层，博彦满都、玛尼

巴达拉、包色旺、那木海扎布、德古来、包音扎布、达瓦敖斯尔、胡

凤山等士绅和知识青年共

家屯公所所长，关东军嘱托）出席。会上，菊竹传达日本方面的决

定，即在将要建立的满洲国内实行蒙汉分治体制，东蒙地区将成为

一个单独的行政系统，设置兴安省，在中央机构中单独设立专门管

理兴安省事务的兴安局等。

参加会议的各旗代表表示接受日本方面的决定。同时向关东军

司令官本庄繁及东北行政委员会提出了“促进建国，确定蒙古自治

行政区域，保证区域外之蒙古人的居住，蒙古人参加新国家机关”

等书面要求，并推举齐默特色木丕勒和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（由其

子凌升代理）为代表，将书面要求送交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关东军司

令官。

这次郑家屯会议决定了东蒙的命运，即东蒙地区作为伪满洲国

的组成部分，接受日本的统治。在关东军的操纵控制下，东蒙古地

区的独立、自治活动最终被纳入了日本方面设定的轨道，最后演变

为日本建立满洲国整个进程的组成部分。

《日本和蒙古一百年》，第

页）；《满洲帝国蒙政十年史》（《蒙年版）中认为是

页。对于此次会议名称和召开的日期有不同的记载：

月《满洲年鉴》

期）中认为是 月年第古研究》

页。《满洲年鉴》（日文， 年版），满洲文化协会编印，第

日（第

日 。



年 月 日，即“九一八”事变后的第

，

定《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》，提出在东北“建立受我国政府支持、以

，确定了

东蒙古地区的命运。当时在东蒙古地区出现的要求全内蒙古独立的

活动与这一方针不相符合，关东军方面就开始抑制蒙古人的独立活

动，极力使这一活动向只在满洲国范围内实行有限度自治的方向发

展，并首先迫使甘珠尔扎布等将蒙古独立军改为内蒙自治军。

年

年

月，关东军制定《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》，提出

“将蒙古自治领作为满蒙独立国六省区之一编入之，鉴于蒙古民族的

特性，需要特别的行政组织。” 月，关东军又制定了《满

蒙问题善后处理要纲》和《满蒙自由国建设顺序》。《处理要纲》提

出：“蒙古将来形成特定的蒙古地域，以期从政教两方面进行拢络，

并且尽量减少汉人的刺激，采取渐进的态度进行指导，”“蒙古自治

区域包括东部内蒙古、呼伦贝尔地区之外，还把内蒙古的察哈尔、锡

年于统治满蒙占领地研究》

二、日伪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统治管辖体系

年底，关东军参谋部的佐久间亮三大尉奉命完成了《关计划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前，关东军方面就已着手制订占领蒙古地区的

月，片仓衷大尉受关东军参谋石

原莞尔的委托，写出了《占领满蒙后经略外蒙方策研究》。

天，关东军便制

东北四省及蒙古为疆土、以宣统皇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

页。转引自《日本和蒙古一百年》，第

年。译文出版社，

页，上海）关宽治、岛田俊彦《满洲事变》（王振锁、王家骅汉译）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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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将东部内蒙古、

《建设顺序》中则决林郭勒盟的地域也包括在新满蒙独立国圈内。

定：“（东北）政务委员会要求热河和内蒙古派遣代表，让他们参与

必要的表决，以便使其迅速同新国家合并。”②

月，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、竹下义睛、片仓衷等与年

菊竹实藏、松井清助等人一起讨论制定了《伴随满蒙建设之蒙古问

题处理要纲》。《要纲》更具体地确定了东蒙地区行政体制的框架：

“为蒙古人设立一个特定的省，以畜牧业经济为主，并使之实行自治，

其他各省内蒙古人杂居地带则暂时实行特殊行政。

、称之为兴安

、废除王公制度，参议府

呼伦贝尔作为一个区划，逐渐将察哈尔省包括在内。

省，建立新国家的同时承认其为自治省。

、为维持治安，除每旗成立自卫团之外，建立里容纳若干蒙古人。

名），由松井清助大佐、磐井文雄少佐兴安游击队南北两个军（

指挥。、预定郭尔罗斯旗旗长齐王或海拉尔的贵福为省长候补人

选。” 他们在郑家屯东蒙各旗代表会议上提出的方案，就是以这个

《要纲》为蓝本的。

同年 月 日，伪满洲国正式成立时，其《建国宣言》中称，新

国家的版图为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、热河四省和呼伦贝尔、哲里木、

昭乌达、卓索图各盟。同时，在其国务院内设立了兴安局，分管为

蒙古人划定的特殊行政区域兴安省。 月 日，满洲国政府公布《兴

安局官制》，规定兴安局“隶于国务院，主管兴安省一般行政事务及

转引自《日本和蒙古一百年》， 页。

《满洲事变》，第 页。

转引自《日本和蒙古一百年》， 页。

第

第



官。 同年

另定地域之蒙旗事务，协助国务总理 兴安局下设总务处（分调

查、秘书、总务三科）、政务处（设教育、警务、蒙务、地方四科）、

劝业处（设工商、农矿、畜产三科）。齐默特色木丕勒任兴安局总长，

菊竹实藏任次长，白滨晴澄任总务处长，寿明阿任政务处长，原骥

四郎任劝业处长。同年

月，兴安局改称兴安总

月，兴安局内成立旧蒙务整理委员会，作

为兴安局总长监督各旗旗务的咨询机构。

署，其职能权限和主官、机构未变。

在成立兴安局的同时，对东蒙古地区的行政建制进行大幅度的

调整。取消了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、西布特哈总管衙门

建制，成立了兴安南分省、兴安北分省、兴安东分省，三分省合称

兴安省。任命业喜海顺（原科右中旗扎萨克亲王）为兴安南分省省

长，凌升（原呼伦贝尔额鲁特旗总管）为北分省省长，额勒春（原

东路布特哈总管）为东分省省长。各分省均配置日本参与官，中村

撰一任兴安东分省和北分省参与官，松冈信夫任兴安南分省参与

月，确定了兴安三分省区划。兴安南分省下辖原哲里木

盟的科尔沁左翼三旗、右翼三旗和扎赉特旗；兴安东分省下辖原西

布特哈地区，新设纳文旗、巴彦旗、莫力达瓦旗、阿荣旗、布特哈

左翼旗、布特哈右翼旗、喜扎嘎尔旗，撤销原有雅鲁县、索伦县和

布西设治局；兴安北分省下辖呼伦贝尔地区的索伦左翼旗、索伦右

翼旗、新巴尔虎左翼旗、新巴尔虎右翼旗、陈巴尔虎旗、额鲁特旗、

页。《日本和蒙古一百年》，第

号。《满洲国政府公报》，第

。”



年 月，日军占领热河全境，将其并入伪满洲国。取消了

分省驻海拉尔。

布里雅特旗、鄂伦春旗，撤销原设呼伦、胪滨、奇乾、室韦四县。

其后，三分省公署陆续成立，南分省驻郑家屯，东分省驻扎兰屯，北

年 月，南分省公署迁至王爷庙（今乌兰浩特市）。

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建制，新设兴安西分省，分省公署驻开鲁， 原

昭乌达盟盟长、巴林右旗扎萨克扎噶尔为分省长。 月，确定了兴安

西分省区划，辖原昭乌达盟扎鲁特左翼旗、扎鲁特右翼旗、阿鲁科

同时撤销了经棚县和天山、鲁北、林东等三个设治局。

尔沁旗、巴林左翼旗、巴林右翼旗、克什克腾旗和开鲁县、林西县，

将原卓索图

盟各旗及原昭乌达盟的翁牛特左右翼二旗、敖汉左右南三旗、奈曼

旗、喀尔喀左翼旗划归热河省管辖。

年 月，兴安总署改为蒙政部，齐默特色木丕勒任大臣，

依田四郎任次长，下设总务司、民政司、劝业司，关口保、寿明阿、

永岛忠道分任各司司长。同时，将兴安四分省升格为兴安南、北、东、

西四省，并对各省辖区和旗县建制作了部分调整，调整后的兴安四

省共辖 旗、 县。未划入兴安四省的东部蒙旗有：喀喇沁左中右

三旗、敖汉左右南三旗和翁牛特右翼旗仍属热河省，土默特左右翼

二旗划入新设立的锦州省，以上合称“锦热蒙旗”；郭尔罗斯前旗、

郭尔罗斯后旗、杜尔伯特旗和伊克明安旗分别划入吉林省、滨江省

页，内蒙古地①《新兴的兴安省》，转引自《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》第五辑，第

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编印。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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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行政

页，满蒙同胞援护会刊印，

《兴安总省官制》。

和龙江省，并合称省外四旗。

年 月，伪满洲国为加强中央集权再次调整中央政府机

构，撤消蒙政部，改设直属于国务总理大臣的兴安局，变为不直接

主管蒙古行政，而是国务总理及各部大臣有关蒙古行政的咨询联络

机构。各部大臣在解决有关蒙地特殊权益、特殊社会制度等事项时

兴安局总裁为扎噶尔（ 月年必须取得国务总理大臣的认可。

由巴特玛拉布坦继任），下设总务科、调查科、第一议事官房、第二

议事官房等机构。

年为了解决锦热两省的旗县并存问题，伪满洲国政府于

及阜新、朝阳等

月撤销了热河省和锦州省的乌丹、赤峰、建昌、宁城、建平、新惠

个县。同时从土默特右旗析置土默特中旗。

年 月，伪满洲国政府为了加强对苏备战，将兴安四省合

并为兴安总省，将原兴安东、西、南三省公署改为兴东、兴南、兴

西三个地区行署，又将原兴安南省北半部划为兴中地区。由于兴安

北省与苏、蒙接壤，是对苏备战的第一线筑垒要塞区之一，所以在

关东军的强烈要求下保留了兴安北省建制，一直保持相对独立的地

位 。兴安总省省长博彦满都，日本参与官白滨晴澄。总省公署设在

王爷庙，下设官房、民生厅、警务厅、产业厅、交通厅。

区划体制一直延续到伪满洲国垮台。

《满洲国政府公报》第

《满洲国政府公报》第

各论》，第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《满洲国史

年，东京。

号，《满洲国政府公报》第

号。

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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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日本统治下的东蒙地区社会政治与经济

日伪实行殖民统治的基本方针

日本侵略者把内蒙古东部各盟部旗并入伪满洲国之后，在建立

和逐步调整统治管辖体制的同时，其对蒙古民族实行殖民统治的基

本方针和政策，也在不断调整。

年 月，关东军根据满洲国内蒙古人民所处的地理位置及

其语言、文化、经济特点等具体情况，制定了《暂行蒙古人指导方

针要纲案》。基本内容是“ 、不能激化、增强其对日满信赖之心；

民族对抗的观念；

制度；

、利用旧惯进行统治，保持以王公为中心的现有

、生活方式方面，大体上保持现在的方式，逐渐进行文

化设施。为此，

）普及卫民族斗争；

慎重解决汉蒙民族间的纷争，使其不致于成为

）保护畜牧业，防止无限制地扩大耕地；

生思想，讲究医疗方法；

）注意利用喇嘛

）教育方面一般采取广为普及的措施，并

首先为了提高领导者的素质，设立必要的教育；

教，唤起民族自我意识，并改善喇嘛教； ）不能急进地进行从畜

牧业向农业的转变，而以渐进的方式促使其达到半农半牧的程度；

改造兴安总署。”

年

月

月，发生了所谓兴安北省省长凌升（达斡尔族）等人

“反满通苏”事件。与此同时，关东军也已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扶植起

以德王为首的蒙古军政府。根据这一形势变化，关东军于同年

三铃书房， 年。

岛田俊彦、稻叶正大编《现代史资料（ 日中战争（一）》，第 页，



其中规定“

以“满洲帝国政府”的名义进一步制订了《国内蒙古人指导方针》。

关于满洲国内蒙古民族指导方针是，使他们牢记自己

是满洲国的构成分子之一，举国一致五族协和，以建国精神为基础，

在此范围内尊重其民族固有之习俗、历史，并加以渐进式的指导，以

期提高。对于实施和助长国家大政方针以及为实现民族协和所必需

的事项等，逐渐融合到全国统一的精神之中，与其他民族享有同样

分开来。

的幸福。但是对此的指导上，要与对国外的蒙古民族的指导截然区

、关于国外蒙古民族指导方针是，使他们与日本相依存，

与满洲国保持亲善关系，促成现蒙古军政府为中心的民族独立运动，

使其成为经略外蒙的基地，逐渐向新疆扩大。但是决不能为此允许

国内蒙古民族的离满解体运动。”为此，还确定了如下具体政策措施：

、对于作为蒙古社会唯一生产手段的牧场、山林等土地，原则上

而使蒙地离散。

承认蒙旗旗民的共同用益权（总有、入会权），防止土地资本的侵入

、分清王公的公私生活，不能因他们的存在而使其

成为阻碍蒙古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桎梏，同时以期中央集权的统一。

、将分散游牧的蒙古人形成部落实行定居，将其基础产业畜牧业转

向半农半牧，以期受文化熏陶的同时引导其向更高的经济阶段发展。

段发展。

、普及一般教育的同时予喇嘛以新的教养，引导其向更高的文化阶

、开发蒙古现存之地上地下资源所得利益，尽量让蒙古人

①均沾，同时鼓励蒙古人的生产，使其得到现实的利益。”

根据这些基本方针，日本统治者对东蒙古地区的政治、经济等

许多方面，先后实施了一些重大“改革”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王

《满洲国史 页。各论》第



年 月公布的《旗

月 ，设

公“特权奉上”和蒙旗“土地奉上”。

盟旗体制改革与王公“特权奉上”

日伪统治时期，东蒙地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发生很大变化。

在盟旗体制方面，新设兴安各（分）省取代了原有各盟（部），

并且直接管辖辖境各县。旗的名称和旗一级政权虽得以保留，但已

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旗了。据伪满洲国政府

制》，旗是地方自治团体（第二条），具有法人资格（第一条）。在旗

内拥有住所即为旗住民，不论其为蒙古民族或汉、满及其他任何民

族，都享有作为住民的权利和义务（第三条）。这就废除了过去旗县

并存时代的旗管蒙人、县管汉人的所谓“属人行政”。同时还废除了

原有贵族、平民、奴隶等社会等级差别。旗的行政长官称为旗长，是

由国家任命的地方官员，而不是原来的世袭扎萨克或总管

从 年
，

月起，各旗普遍设置了日本参事官。参事官的职权，

在名义上是“辅佐旗长，参与旗行政之机要工作， 而实际上掌握

，成为旗的实际统治者。

着旗的“一、预算制度，二、税制整理，三、国库支出之旗职员工

资，四、土地整理，五、节约冗费，六、维持治安，七、奖励产

业”等权力

年

司法制度方面，将过去由盟长和旗扎萨克审理案件，逐步转变

月，公布了《兴安省处理司法事为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离。

年

务暂行办法》，成立部分或全部由行政官员组成的第一审（旗、县公

署审判所）和第二审（省公署审判庭）审判机构。

。

页。《日本和蒙古一百年》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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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但由于意识到蒙

一辑，第

立了兴安各省法院。在尚未设立正式法院的旗、县，则新设审判署。

由省公署受理的案件改为由该地方（省）高等法院受理。旗、县审

判署的审判员由旗长或县长充任。这一点虽然仍没有摆脱行政官员

兼理司法的，但与从前审判机关的成员全部或一部分由行政官员充

任相比，有了很大的变化。②

旗的基层组织方面，将“属人主义”改为“属地主义”，废除了

原来的参领、佐领制，采用了努图克、嘎查制。每个旗划分为若干

努图克（相当于区），每个努图克又分若干个嘎查（相当于村），嘎

查下又分若干爱里（小居民点）。努图克、嘎查、爱里的长官均称为

“达”，努图克和嘎查均设公所。人口达到五千左右的小城镇则实行

“街”制，其地位相当于努图克，长官称“街达”。

旗的财政管理方面，改变了过去旗的收支与扎萨克的收支相混

的状况。确立旗财政预算制，划分旗公署与扎萨克个人的收支。旗

官员统一由国库支给工资，努图克达、嘎查达的工资由旗财政支付，

取消了王公扎萨克私自摊派及征租征税特权。

在从行政、司法、财政等方面逐步削弱和取消王公扎萨克的特

权统治体制和权力的基础上，最终废除了有清以来的蒙古王公扎萨

克制度。

年早在 月，关东军制定的《伴随满蒙建设之蒙古问题处

理要纲》中就已提出了“废除王公制度”的主张

《满洲国政府公报》第 号。

②善邻协会调查部《蒙古大观》，

页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

年，改造社，转引自《内蒙古近代史译丛》第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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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，每年将其

古王公在盟旗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，对王公扎萨克制度没有立

即采取急剧的改革措施。如 年 月的《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

度”

纲案》即提出：“利用旧惯进行统治，保持以王公为中心的现有制

。中央兴安总署（局）、蒙政部，兴安各分省及各旗长官大多是

原来的盟长和扎萨克，说明伪满洲国初期，对蒙古人的统治主要是

通过原有王公进行的。

从

的名义，正式

年初开始，兴安局与有关部局和省公署为废除王公制度

进行了十几次协商。最后决定在“开放蒙地奉上”的同时，要求蒙

古王公也将“特权奉上”。为此专门制定了《旧蒙古王公待遇要纲》，

以蒙古王公自动“将向存之封建权益全部奉上国家”

月取消王公制度。同年 日，在伪满洲国皇宫内举行了“特权

名旗长和 名

名王公署名的《旧王公特殊权益奉

奉上”的仪式，兴安南省、兴安西省及省外四旗

旧王公代表，向溥仪递交了由

生计和体面”的名义，发行

上书》。满洲国政府作为对“特权奉上”的奖赏，以“维持旧王公的

万元的“旧蒙古王公裕生公债”，根

万元利息分发给 名王据王公的原有爵位和职务，每年将其

公。

月，热河省六旗和锦州省二旗的年

万元的登录公

名王公也汇集新

京，举行仪式，将“特殊权益奉上”。同时，发行

名王公。万元利息发给锦热蒙旗的

月年①《对奉上蒙旗权益旧王公由政府支给公债》， 日《盛京时报》。

页。《开放蒙地奉上关系记录集成》，第

年。页，兴安局刊印，②兴安局编《开放蒙地奉上关系记录集成》，第

页。①《现代史资料 日中战争（一）》，第



个

这样，延续了近三百年的蒙古王公制度在东蒙地区被彻底废除。

调整土地关系与“蒙地奉上”

伪满洲国成立之前，由于清末及民国时期大规模放垦，汉族移

民的大量涌入和县治的设立，使得东蒙地区旗县并存或旗县交错的

情况相当普遍。由此而产生的旗与县之间，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土

地关系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形态。总的来看，东蒙地区的土地大致有

三种类型，即正式开放地、非正式开放地和非开放地。

所谓正式开放地是指根据清朝及民国政府的法令，经过正式放

地手续，已从汉族农民征收了荒价，并发给地照，又按照一定的比

例征收蒙租的土地。从土地所有权的角度看，这些土地依然属于蒙

旗，汉族农民只有使用受益权。所以各旗在出放地界内都设有征收

蒙租的机构 地局。属于正式开放的土地包括原哲里木盟各旗出

放的土地，涉及伪满洲国奉天、吉林、滨江、龙江、北安五省

县 市及新京特别市；兴安南省、兴安西省的通辽、开鲁、林西三

县及各旗内若干地段，兴安东省各旗沿河流区域，以及热河省的敖

汉旗、翁牛特左旗之一部。所谓非正式开放地是指通过“借地养

民”或没有经过政府正式的放垦手续，由当地蒙古王公或平民私自

放垦，收取地租，成为事实上的开放地的地区。这类地区包括原卓

索图盟的全部及昭乌达盟的奈曼旗、翁牛特右翼旗、喀尔喀左翼旗、

克什克腾旗的全部或一部，涉及伪满洲国锦州、热河及兴安西省。所

谓非开放地就是指基本保持畜牧业经济的纯牧业区，包括呼伦贝尔、

原哲里木盟各旗未放垦地以及原昭乌达盟北部几个旗，涉及伪满洲

国的兴安北、南、西三省及省外四旗。

年为逐步解决东蒙地区的土地关系问题，伪满洲国政府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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